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動物科學系空間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
112年9月27日112學年度第1次系所務會議通過

1、 國立嘉義大學動物科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為有效利用空間及資源，以提昇教學與研究效能，特設立空間規劃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。

2、 本會置委員5人，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，其餘由本系專任教師互選產生。

3、 委員任期一年，連選得連任。

4、 本會職掌如下：

(1) 規劃本系教學及實習教室、研究室、實驗室配置。
(2) 評估本系教學及實習教室、研究室、實驗室設備及空間修護事宜。

(3) 規劃本系公共空間運用、維護事宜。

(4) 研擬本系中長程發展之空間需求。

(5) 其他本系空間規劃事宜。
5、 本會每年至少召開會議乙次，並得由召集人視需要不定期召開會議。
6、 本會開議得視需要，邀請相關人員列席。    

7、 本會開議時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，始得開議；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，始得決議，決議結果應交由系所務會議通過後執行之。
8、 本要點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